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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的总则、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污染物排放控制及标志、包装

和储运。

本标准适用于废轮胎、废橡胶的热裂解生产，以及对新建、改建、扩建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设

施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及运营管理。

本标准不适用于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橡塑制品，以及目前不适用于用热裂解方法处理

的废丁月青橡胶、氟橡胶、氯丁橡胶等废橡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778 橡胶用炭黑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30000.7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7部分:易燃液体

GB/T 32662 废橡胶废塑料裂解油化成套生产装备

AQ 8001 安全评价通则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HJ/T 1 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3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103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废弃资源加工工业

SH/T 0164 石油产品包装、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SY/T 6503 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废轮胎 waste tyre
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且不能翻修继续使用的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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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废橡胶 waste rubber

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的橡胶制品，以及橡胶生产中的橡胶废品、边角料。

3.3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 pyrolysis of waste tyre/rubber
废轮胎、废橡胶在缺氧或惰性气体环境中通过加热进行裂解反应，生产废轮胎（橡胶）再生油、热裂

解再生炭黑、热裂解回收钢丝、不凝可燃气的工艺过程。

3.4
废轮胎（橡胶）再生油 pyrolysis oil derived from waste tyre/ rubber
以废轮胎、废橡胶为原料，通过热裂解方式生产的油类产品。

3.5
热裂解再生炭黑 pyrolysis recovered carbon black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产生的富含炭黑的固态产物。

3.6
热裂解回收钢丝 recycled steel wire from pyrolysis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过程中回收的钢丝固态产物。

3.7
不凝可燃气 non-condensable combustible gas
经过油气冷却系统后未能冷凝的可燃性气体。

3.8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所有有机化学物质。

注：本标准根据控制对象与检测方法的不同，定义了不同的 VOCs控制指标：

a） 对排气筒排放废气中的 VOCs,以“非甲烷总煌”作为控制指标；

b） 对热裂解设备与管线等组件泄漏产生的 VOCs逸散，以采用符合规定性能要求的探测器检测规定位置处

的 VOCs浓度作为控制指标。

3.9
非甲烷总胫 non-methane hydrocarbon
除甲烷以外所有碳氢化合物的总称（以碳计）。

注：非甲烷总烂在本标准中作为排气筒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综合控制指标来使用。

3.10
挥发性有机物探测器 VOCs detector
基于光离子化、红外等原理制成的可快速显示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便携式检测仪器。

3.11
废轮胎、废橡胶预处理 waste tyre/rubber pretreatment
使废轮胎、废橡胶成为符合热裂解工艺要求的原料的过程。

4 总则

4. 1 选址

4.1.1 环境、安全、职业卫生评价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企业选址、建设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评价和职业卫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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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环境影响评价应符合 HJ 2.1的规定；
b） 安全生产评价应符合 AQ 8001的规定；
c） 职业卫生评价应符合 GBZ 1的规定。

4.1.2 工厂设计

4.1.2.1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企业的工厂设计应由具备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

4.1.2.2 废轮胎、废橡胶预处理装置应注意防尘、防噪，且与热裂解生产装置分别设置在不同车间，并保

持安全距离。

4.2 工艺技术

4.2.1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工艺技术要求见表 1。

表 1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工艺技术

热裂解温度 压力（表压）

Pa
不凝可燃气 废气排放

能耗

kW • h/t

350 550 0a+500 回收作为加热燃料 有组织 <200

a 0指常压。

4.2.2 能耗计算方法：表 1中的能耗指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处理综合能耗。其中废轮胎、废橡胶预处

理能耗低于 120 kW • h/t,热裂解工序能耗低于 80 kW - h/t。仅使用系统产生的不凝可燃气作为供热
热源的消耗不计算在内。热裂解再生炭黑、热裂解回收钢丝的深加工能耗应分别进行计算，各产品的综

合能耗计算方法按照 GB/T 2589。
4.2.3 应充分利用不凝可燃气、烟气余热循环利用技术，采用节能环保供热方式，减少能源消耗与烟气

排放。

4.2.4 热裂解器固态产物排料温度应低于 80 ，固态产物出料系统应密闭，防止粉尘污染。

4.2.5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成套系统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其设置应符合 SY/T 6503 的
规定。

4.3 设备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成套设备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32662 的规定。

5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5.1 废轮胎（橡胶）再生油

废轮胎（橡胶）再生油是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的主要液态产物，其热值是衡量资源综合利用产物的

重要指标之一，应按照GB/T 384规定的方法测定产物热值，热值约 38 MJ/kg 46 MJ/kg。废轮胎（橡
胶）再生油的具体技术指标和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2 热裂解再生炭黑

热裂解再生炭黑是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的主要固态产物。热裂解再生炭黑经过除杂、破碎、精选

后，可进行造粒深加工，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热裂解再生炭黑，技术指标和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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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热裂解回收钢丝

热裂解回收钢丝作为非熔炼用废钢，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其技术指标和要求。

6 污染物排放控制

6.1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全过程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对象包括：通过排气筒有组织排放的

污染物，无组织逸散的污染物，以及废水收集、处理、储存设施的污染物。

6.2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设施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HJ 1034的要求。
6.3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设施排气筒的高度不应低于 15 m,应高出周围 200 m半径范围内最高

建筑物 5 m以上。

6.4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设施排气筒应设置永久采样口，永久采样口设置应符合 HJ/T 1的规
定。气体检测采样按 GB/T 16157的规定进行。
6.5 排气筒 VOCs检测采样应按 HJ 732的规定进行。
6.6 排气筒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换算成基准含氧量为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并与排

放限值比较判断是否达标。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计算，见公式（1）。

式中：

p 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n?）；

9（02） 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21 ——系数；

d（02）——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p' ——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n?）。

6.7 热裂解设备中频繁打开的设备或管口（每运行 2天至少打开一次），应设置局部或整体废气收集净

化装置。收集排料过程溢出的废气，经过净化处理后可排放，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HJ 1034 的规定。
6.8 热裂解再生炭黑破碎须在密闭系统中进行，收集并处理粉尘。

6.9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用水应循环利用，产生的废水，应有配套的废水收集设施，废水宜在厂

区内处理并循环利用；处理后的废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的规定。
6.10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生产全过程中应控制噪声污染，噪声排放应符合 GB 12348的规定。
6.11 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所逸散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

a） 挥发性有机液体、不凝可燃气流经以下设备与管线组件时，应采用挥发性有机物探测器进行泄

漏检测：

1） 泵；

2） 压缩机；

3） 经常操作的阀门；

4）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5） 经常拆卸的法兰及其他连接件；

6） 泄压设备；

7） 取样连接系统；

8） 其他密封设备。

b） 热裂解设备与管线等组件泄漏产生的 VOCs 逸散检测，应按 HJ 733 的规定进行。热裂解设
备与管线等组件逸散性有机物泄漏最高限值不得超过 2 000 /xmol/mol（以甲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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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废轮胎、废橡胶热裂解企业应按以下频次对设备和管线组件的挥发性有机物泄漏进行检测并

记录，记录至少应保留 1年：

1） 热裂解设备中频繁打开的设备或管口处每班应检测一次；

2） 管线法兰、阀门、泵等组件每月检测一次；

3） 释压装置、取样连接系统每次释压排放后、取样后检测一次；

4） 成套设备管线、组件每三个月全面检测一次。

d） 超出 b）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标准限值标准的应认定为泄漏，应找出泄漏点尽快修复，最晚不迟

于发现之日后两日内完成。需要全线停车的严重泄漏，应立即停止进料，降温、排空系统后停

车检修，直至全系统检测泄漏排放合格后才能正式恢复正常生产工况。

7 标志、包装和储运

7.1 废轮胎、废橡胶等原料应储存在干燥通风处，应装备消防设施；露天存放应有防雨、防蚊措施。

7.2 废轮胎（橡胶）再生油的标志、包装、储运和交货验收应按照 SH/T O164、GB 30000.7进行。
7.3 热裂解再生炭黑加工的炭黑标志、包装、储运，应按照 GB/T 3778由供需双方商定。
7.4 热裂解回收钢丝销售前应压实、打包捆扎牢固，防止遗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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